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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府厅发〔2021〕30 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江西省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行

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1 年 10 月 2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江西省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运行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进“五型”政府建设，把江西建设成为全国政

务服务满意度一等省份，打响“江西办事不用求人、江西办事依

法依规、江西办事便捷高效、江西办事暖心爽心”营商环境品牌，

畅通企业群众诉求渠道、规范政务服务热线管理，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2020〕53 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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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江西省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以下简称 12345

热线）是在整合全省非紧急、非警务类政务服务热线资源的基础

上，依托一个号码提供“7×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全力打造

便捷、高效、规范、智慧的政务服务“总客服”，确保企业和群

众反映的问题和合理诉求及时得到处置和办理。 

第三条 建立省级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行管理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由省政府秘书长任组长，各设区市政府、省直有关单位分

管负责同志为成员。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政务服务办，主要负

责召集联席会议、研究提出会议议题，汇总并通报成员单位有关

工作情况，协调、督促成员单位履行职责并落实联席会议决定事

项以及承办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事宜。 

第四条 12345 热线平台运行、管理、维护、升级所需经费

及热线中心人员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第二章 机构职责 

第五条 各市、县（区）政府办公室牵头负责本地区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优化工作，各市、县（区）政府职能部门具体负责涉

及本部门热线诉求的承办工作。涉及履行行政职能的党委部门及

其相关单位的诉求，12345 热线受理后转由相关部门负责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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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提供公共服务的所属企事业单位的诉求，12345 热线受理后

转由相关所属企事业单位负责办理，其主管部门应切实履行管理

职责。 

第六条 政务服务管理机构为 12345 热线主管部门，履行下

列职责： 

（一）制定 12345 热线管理规范、建立 12345 热线工作机

制； 

（二）推进 12345 热线与同级各类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并及

热线系统对接； 

（三）负责 12345 热线平台规划建设和运行管理； 

（四）组织 12345 热线系统的业务交流、业务培训； 

（五）开展对热线诉求承办职能单位（以下称成员单位）的

监督管理、考核评价。 

第七条 12345 热线原则上设立省市两级热线中心，县级可

根据实际情况建设热线中心或设立远程坐席，并由市级热线管理

部门统筹对接，与省级热线贯通。热线中心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本级热线中心日常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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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负责本级热线中心诉求事项的受理、分办、核实、检

查，省级热心中心负责市级热线中心上报工单的协调督办； 

（三）负责本级热线中心派发工单的回访及满意度调查； 

（四）负责本级热线中心工作人员的业务指导、培训与日常

考核管理； 

（五）负责本级受理转办平台知识库的梳理、动态更新、调

整； 

（六）负责本级热线诉求及办理效能的分析研判，形成热点

专报和分析专报，通报各成员单位并视情况呈报分管或主要领导; 

（七）市级热线中心负责向省级热线中心实时推送受理信息、

工单记录、回访评价等全量数据。 

第八条 省直有关单位、中央驻赣单位、省属企业作为省直

成员单位，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明确 1 名分管领导和工作部门，至少配备 1 名受理转

办员，保障必要的人员和经费； 

（二）具体承接 12345 热线受理转办平台的工单签收、办理

及反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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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内部受理、告知、呈批、办理、答复、办结、保

密、考核、问责等工作机制； 

（四）根据职能和工单派发情况，牵头协调需要多部门办理

的工单，并将办理结果反馈至 12345 热线受理转办平台； 

（五）及时收集、整理、更新本单位职能范围内的知识库内

容； 

（六）定期对办件情况进行梳理汇总并反馈至省政务服务办； 

（七）负责指导、协调、督促下级业务对口单位工单办理； 

（八）承担与 12345 热线相关的其他工作。 

第三章 受理范围 

第九条 12345 热线受理企业和群众各类非紧急、非警务类

诉求，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

境保护等领域的咨询、求助、投诉、举报和意见建议等。 

第十条 12345 热线不予受理范围： 

（一）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违反社会公序

良俗的事项；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235


